
立法會 CB(2) 2095/00-01(04)號文件

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委員於二零零一年月二十八日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委員於二零零一年月二十八日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委員於二零零一年月二十八日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委員於二零零一年月二十八日

就就就就《２００１年申訴專員《２００１年申訴專員《２００１年申訴專員《２００１年申訴專員（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提出的問題所作的回應提出的問題所作的回應提出的問題所作的回應提出的問題所作的回應

1.  有關‘申訴專員’一職的委任及任期有關‘申訴專員’一職的委任及任期有關‘申訴專員’一職的委任及任期有關‘申訴專員’一職的委任及任期（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3 款）款）款）款）
（核對項目表第（核對項目表第（核對項目表第（核對項目表第 1 至至至至 3 點）點）點）點）

答： 政府當局的原意是以法例訂明申訴專員的職位屬單一法

團，並訂明須委任一人擔任該職位。鑑於委員的關注，我

們建議重新草擬第 3 條如下  -

“(1) 為本條例的施行，須設一個名為“申訴專員”的單一
法團。

(2) 專員屬永久延續，並  -

(a) 可以該法團名稱起訴及被起訴；及
(b) 須備有正式印章。

(3) 行政長官須親自簽署文書委任一人為專員。

(3A) 除第 (4)款另有規定外，獲委為專員的人的任期為 5
年，並有資格獲委連任。 ”

‘申訴專員 ’在第 2(1)條的定義亦應予以相應修訂，指明屬
於第 3(1)條的專員。

我們已參考過其他法定機構的有關條文，並未發現任何政

策或執行方面的理據支持限制有關專員被次委任的條款。

因此，我們建議條例現行安排無須改變。



2.  委任條款及條件委任條款及條件委任條款及條件委任條款及條件（（（（《申訴專員條例》第《申訴專員條例》第《申訴專員條例》第《申訴專員條例》第 6 條）條）條）條）（核對項目表（核對項目表（核對項目表（核對項目表

第第第第 4 點）點）點）點）

答： 在六月二十八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表示鑑於條例

草案的一個主要目標是容許申訴專員靈活處理公署的行

政和財務安排，以達致有效運作和加強公署在社會人士眼

中的獨立性，要求政府當局考慮：

(a)  賦申訴專員決定職員的委任條款及條件；以及

(b)  採取適當安排以確保申訴專員在制定其職員的薪酬
待遇時，會與其他受公帑資助機構一樣以不比政府提

供的待遇優越為原則。

我們同意委員就申訴專員須繼續因應現行條例在僱員的

薪酬、委任條款方面取得政府的批准表示關注，並正就上

述建議諮詢有關決策局。但是我們並不同意有關設立管理

委員會以取代申代專員決定職員委任條款及條件的建

議。

3.  顧問顧問顧問顧問（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6 款）款）款）款）（核對項目表第（核對項目表第（核對項目表第（核對項目表第 5 點）點）點）點）

答： 鑑於委員的意見，我們建議在條例草案訂明 ‘顧問 ’應只給
予專業或技術性的意見，以跟負責執行職務的公署職員識

別。

4.  以調解方式處理投訴以調解方式處理投訴以調解方式處理投訴以調解方式處理投訴（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0 款）款）款）款）（核對項目表的（核對項目表的（核對項目表的（核對項目表的

第第第第 6 至至至至 8 點）點）點）點）

答：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為協助委員考慮建議中新的第 11B 條，我們現就申訴專
員設立調解服務的背景、目的，以及服務推行以來的一般

情況作出介紹。



前任申訴專員在一九九七年年初與前立法局議員的會議

上，曾對議員解釋公署計劃在一九九七年四月成立調解服

務。正如在當時提交前立法局的資料文件中提述（節錄於

附件 A），調解是透過中立的第三者排解糾紛的方法，申
訴專員漸多採用這方法排解糾紛。因為這種方法可使投訴

及時得到處理，最終會令投訴人和有關機構都感到更加滿

意。

推行調解計劃的目的在於：

(a)  提供另類方法以解決投訴所涉問題，而不一定要展開
正式調查，讓投訴人及有關機構均有機會聽取對方詳

述己見，藉以消除意見分歧；

(b)  提供便捷的途徑，在法律、政策，以及有關機構資源
條件許可的情況下，讓投訴人的不滿可以迅速得到解

決；以及

(c)  讓涉及糾紛的各方可有更多方法解決糾紛。

在立法局議員的支持下，調解計劃自一九九七年四月推行

以來，一貫的安排如下：

(a)  調解是所涉各方在自願和保密的情況下進行，各方均
可隨時中止調解；及

(b)  若調解不成功，申訴專員會就有關投訴作出調查，並
確保先前作出的調解不會影響日後的調查。

申訴專員其後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向議員報告新成立的

調解計劃的運作。申告專員亦自一九九八年開始，透過年

報向立法會議員匯報調解服務的運作情況。自從一九九七

年四月推行調解服務以來，在過去四年分別有 16、19、10



及 29 宗個案透過調解方式而最終得到解決（其間公署處
理的投訴分別為 3,010， 3,828， 3,411 和 3,476 宗）。申訴
專員二零零零／零一年度的年報的節錄載於附件 B。

現時， 33 名調查主任中共有 21 名已接受有關調解的訓
練。除了保證職員不會同時參與個別投訴的調解和調查工

作外，申訴專員亦考慮成立一支由兩至三人組成的基本隊

伍以集中處理調解工作的可行性。該等職員不會參與任何

調查工作。有關隊伍的人手或會因應工作量有所轉變。

建議新增第建議新增第建議新增第建議新增第 11B 條的目的條的目的條的目的條的目的

鑑於以上成立調解服務的背景，建議新增第 11B 條的目
的是要把申訴專員現時提供的調解服務和保障基制納入

條例之內，以確保申訴人的利益不會受影響。此外，這項

安排亦充分保障調解不成功後就同一個案展開調查時的

中立性。因此，本條並不會為申訴專員的現行職能帶來重

大的改變。條例草案中建議的第 11B(4)， (6)， (7)及 (8)
條是要確保  -

(a)  各方均是在完全自願的情況下參與調解；

(b)  任何一方均可隨時中止調解；

(c)  若調解不成功，調解人將不會擔任同一個案的調查
員；以及

(d)  未取得有關方面的同意，調解過程提出的任何資料及
文件均不會用作其後調查工作之用。

就上次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的提問，我們的意見如下  –

 (a)  申訴專員不應擔任調解人（核對項目表第 6 點）



!  政府當局同意可刪除第 11B(2)(a)條，以確保申訴專員
本人不會擔任調解人，以避免任何可能及可預見的利

益衝突。

 (b)  建議在條例草案中訂明準則，以決定哪些投訴應以調

解方式處理（核對項目表第 7 點）

!  正如委員在上次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亦注意到，在條
例草案中訂明準則，以決定哪些投訴應以調解方式來

處理，未必可取及可行。在條例中加上調解條文的主

要目的是希望為投訴者提供多一項服以有效處理投

訴。參與調解與否是完全自願的。只有在申訴人及所

涉組織均認為以調解方式能解糾紛的情況下，才會進

行有關的程序。在條仃草案中訂明準則，實質上會對

申訴人選擇是否以這種另類、額外的方式處理投訴加

上限制。

 (c)  在條例草案中載明調解人的資歷（核對項目表第 8點）

!  我們希望指出申訴專員供的調解服務，目的只是透過
所涉各方自願參的過程達成和解。基於投訴的情質，

調 解 服 務 皆 以 行 政 及 社 交 而 非 正 式 商 業 的 模 式 進

行。因此，申訴專員提供調解服務的原意是與一般正

式伸裁或商業調解有別。儘管如此，申訴專員已承諾

採取措施確保有關職員獲相關訓練。

!  目前共有 21 位調查主任曾接受澳洲 Accord Group 聯
同香港調解中心提供的訓練。有關課程是一項為期 40
小時的訓練，藉 參與處理模擬個案，學員可充分了

解正式調解的過程及學習實用的調解技巧。有關課程

並獲香港國際仲裁中心評審委員會承認。



!  鑑於申訴專員的調解服務的性質，我們認為無須亦不
宜在條例草案中載明提供調解服務人員的資歷。

5. 處理就申訴專公署人員進行的調解／調查結果而提出的上訴的處理就申訴專公署人員進行的調解／調查結果而提出的上訴的處理就申訴專公署人員進行的調解／調查結果而提出的上訴的處理就申訴專公署人員進行的調解／調查結果而提出的上訴的

現行機制的有關資料現行機制的有關資料現行機制的有關資料現行機制的有關資料（以及去年的統計數字）（以及去年的統計數字）（以及去年的統計數字）（以及去年的統計數字）（核對項（核對項（核對項（核對項目表第目表第目表第目表第 9
點）點）點）點）

答：申訴專員在二零零零／零一年度接獲的投訴數字可分為以下幾

類：

 (a)  就調解服務提出的投訴： 0 宗

 (b)  就調查結果提出的投訴： 243 宗

 (c)  就行政失當提出的投訴 (因 (b)項投訴引起 )： 9 宗

就 (b)項而言，助理申訴專員級別的高級人員會覆檢所有投訴。
助理申訴專員會考慮所有有關陳述，並覆檢促成前線調查主任

作出原來夬定的所有行動和審議工作。副申訴專員隨即會再檢

核助理申訴專員的調查決定和建議，然後由申訴專員親自考慮

後作出結論。

在二零零零／零一年度，申訴專員公署隨機選取了 60 宗上述上
訴個案以再作分析。上述 60 宗上訴個案中，有 40 宗前無新證
據或資料證明要進一步處理的有關投訴；14 宗顯示有新論點，
但與投訴內容重點無關；只有 6 宗出現了新證據或重點。經進
一步覆檢後，其中 3 宗個案的結論已被修改或推翻。

就 (c)項而這，每宗投訴均由獨立於調查主任或有關組別的首席
行政主任（行政及發展部主管）進行調查，然後向申訴專員提

交報告，由申訴專員考慮後作出結論。到目前為止，共接獲 9
宗投訴，但無一成立。



政府當局建議就政府當局建議就政府當局建議就政府當局建議就

《《《《 2001 年申訴專員年申訴專員年申訴專員年申訴專員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條例草案》提出的修訂

1 .  建議中的第 20 條為現在擔任申訴專員一職的人士提供過渡
安排。為確保申訴專員的法律地位轉變為單一法團後，不會

影響任何現有的僱傭合約的效力，或對申訴專員現行的權利

與義構成疑問，我們建議第 20 條的保留條文擴大如下－

“ 20 . 釋義

在本部中 ,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申訴專員條例》 ” (T he  O mb uds m an  O rd in an c e )
指在緊接指定日期前有效的《申訴專員條

例》 (第 39 7 章 )；

“指 定 日 期 ” (ap po i n t e d  da y )指 第 I I 部 生效 的 日
期；

“前專員” ( f o r m er  O mb u ds ma n )指《申訴專員條
例》所指的申訴專員；

“經修訂條例” (a m e nd ed  Ord i na n ce )指經第 I I 部
修訂的《申訴專員條例》；

“新專員” (n ew  O mbu ds m an )指經修 訂條例所指
的申訴專員。

2 0 A. 財產、權利及法律責任的歸屬

(1 )  自指定日期起，前專員的所有財產、權利及法律
責任即憑藉本修而歸屬新專員。

(2 )  本條例並不影響前專員在指定日期前合法地作出
的事情的有效性，亦不影響在指定日期前就前專

員合法地作出的事情的有效性。

(3 )  在不抵觸本條例的範圍內，在緊接指定日期前正
由前專員進行或正就前專員而進行的事情，可由



新專員繼續進行或就新專員而繼續進行。

2 0 B. 委任的延續

(1 )  在第 (2 )款的規限下，在緊接指定日期前根據《申
訴專員條例》擔任申訴專員一職的人，自該日期

起即視作已根據經修訂條例第 3 (3 )條獲委為申訴
專員，委任的條款及條件與在緊接該日期前適用

於該人的條款及條件相同。

(2 )  根據第 (1 )款視作獲委為申訴專員的人，只在該人
先前的委任的任期的餘下部分內擔任該職，但有

資格根據經修訂條例第 3 (3 A )條獲委連任。

(3 )  在第 (4 )款的規限下，獲前專員根據《申訴專員條
例》第 6 條委任並在緊接指定日期前擔任某職任
的人，自該日期起即視作已獲新專員根據經修訂

條例第 6 條委任擔任該職任，委任的條款及條件
與 在 緊 接 該 日 期 前 適 用 於 該 人 的 條 款 及 條 件 相

同。

(4 )  根據第 (3 )款視作獲新專員委任的人，只在該人先
前根據《申訴專員條例》第 6 條獲委任的任期的
餘下部分內擔任其職任。

( 5 )  就任何與前專員訂立並在緊接指定日期前有效的
僱傭合約而言，第 (3 )款的效力是按自該日期起以
新專員取代前專員的方式修改該合約，據此，並

在不論任何其他法律是否有其他規定的原則下，

根據該款所適用的僱傭合約受僱於前專員及新專

員者，均視作為在單一項連續受僱下受僱於單一

僱主。

上述條文的第 I I 部指條例草案的第 2 至 1 9 條。我們會作出其他
相應修訂，例如加入各部標題。



附件 A

節錄自申訴專員公署向立法局提交的文件節錄自申訴專員公署向立法局提交的文件節錄自申訴專員公署向立法局提交的文件節錄自申訴專員公署向立法局提交的文件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日會議）（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日會議）（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日會議）（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日會議）

4.  「機構內部投訴處理計劃」(又稱「現處計劃」)及計劃提供的「調
解服務」

申訴專員於一九九六年一月引進「現處計劃」，這項計劃成效顯

著。有鑑於此，申訴專員現擬推行另一項排解糾紛的方法  －
「調解計劃」。「現處計劃」讓有關機構有機會迅速處理／解決性

質簡單或純屬個人事件的投訴。「現處計劃」自實於以來，一直

普遍為投訴人及被投訴機構所樂意接受。按照「現處計劃」轉介

有關機構處理後終結的投訴持續增加，由一九九六年上半年的

57 宗增加至下半年約 259 宗（或佔終結個案總數 20%）。

「調解」是透過中立的第三者排解糾紛的方法，申訴專員機構漸

多採用這方法排解糾紛，因為這種方法可使投訴及時得到處理，

最終會令投訴人和有關機構都感到更加滿意。推行這種法正好與

申訴專員所奉行的處事原則相符，那就是致力於尋求解決問題之

策，而不是 意挑剔責難。進行「調解」，目的於促成一個「雙

方均贏」的局面，即是無論投訴人或有關機構最終都毋須有挫敗

感。推行「調解計劃」，目的在於：

 (a)  提供另類方法以解決投訴所涉問題，而不一定要展開正式

調查，讓投訴人及有關機均有機會聽取對方詳述己見，藉

以消除意見分歧：

 (b)  提供便捷的途徑，在法律、政策、以及有關機構資源條件

許可的情況下，讓投訴人的不滿可以迅速得到解決；以及

 (c)  讓涉及糾紛的各方可有更多方法解決糾紛。

「調解」是雙方在保密和自願的情況下排解糾紛，任何一方均可

隨時退出。「調解」失敗，不一定引致本署對該宗投訴或投某部分

展開調查，或是排除本署對投訴或投訴某部分展開調查的可能

性。本署會重新評定個案的是非曲直，作出適當的處理。公署現

正進行這方面的籌備工作，希望可於一九九七年四月推行這項「調

解計劃」。






